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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遭遭遇遇““冒冒名名贷贷款款””，，现现在在成成了了““老老赖赖””
长清一男子声称被冤枉，要求银行还其清白

近日，长清居民张斌向齐
鲁晚报记者反映，2008年9月，
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人员冒用他
的姓名违规贷款；2015年5月，
法院因这一问题将他列为“老
赖”，高铁飞机坐不了，营业执
照不能办，严重影响他的个人
生活。张斌希望银行能够承担
责任，妥善解决相关问题，还他
清白。

本报记者 张帅 董从哲

没签过贷款合同
“媳妇”压根不认识

张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11年6月，他到城区一家银行
办理信用卡业务时，被告知其个
人有一笔逾期贷款未按时返还，
这让他感到很意外。“我之前从
未在任何一家银行办过贷款，这
些欠款从何而来？”张斌随后调
取贷款记录发现，他曾于2008年
9月10日在长清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以下简称“长清信用社”）

“办理”过一笔10万元的贷款，用
途为“购买建筑材料”，还款期限
为1年，至2009年9月10日止。在
此期间，借款人连本带利一分未
还，因此被银行列入“黑名单”。

“2008年我26岁，那时既没结婚
也没工作，家里也没有人做建材
生意，根本没办过这笔贷款。”这
让张斌更加疑惑了。

随后，张斌来到长清信用社
查到当时的贷款合同，发现合同
及相关材料中的签名都不是他
本人所签，婚姻状况也被伪造为

“已婚”。“材料中写着我的‘配
偶’姓邢，但我压根不认识这个
人，完全无中生有。我想要份‘贷
款合同’，哪怕复印件也行，但信
用社就是不给。”张斌说，2007年
前后，他在长清信用社曾多次给
朋友做过贷款担保人，信用社有
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相关资料，
因此他怀疑是信用社工作人员
所为，冒用他的姓名办理的贷
款。为此，张斌找到这笔贷款的
经办人、信用社工作人员焦某，
但焦某和信用社方面一直回避，
对此事不予答复。

无奈之下，张斌将此事反映
给山东省银监局以及长清信用
社的上级单位山东省农村信用
社（现为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省信用社随后委派3名工作
人员到农商银行对此事展开调
查。“调查持续了一周左右，共查

找出20多份‘问题’合同，调查小
组找到每份合同的借款人和担保
人，对合同内容逐一询问、核查。
我也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反映给
了调查小组，希望他们能够妥善
解决。”但让张斌意想不到的是，
他等来的不是省信用社关于此
事的答复，而是长清信用社的一
纸诉状。

信用社赢了官司
却开除3名员工

2011年底，长清信用社以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张
斌告上法庭。2012年4月6日，长
清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
定被告张斌限期偿还原告长清
信用社的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
利息。据张斌透露，就在法院下
达民事判决书不久，长清信用社
开除了焦某等3名工作人员。

“合同不是我签的，个人信
息都是伪造的，关键我对贷款这
事根本不知情，这钱就不该由我
来还！”张斌认为，该案在庭审中
有两处疑点：为什么长清信用社
一直不出示“贷款合同”和“取款
凭证”？为什么贷款经办人焦某
不出庭作证？在张斌看来，其中
肯定存在问题。

张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就
在一审判决结束后不久，长清区
法院执行局和长清信用社的工作
人员私下找到他，提出让他去找
焦某，一起协商偿还借款的事情，
但被张斌直接拒绝。“这笔贷款和
我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要我出
面协商呢？”张斌说，此后很长一
段时间，法院和信用社方面都没
再找过他，这事就一直拖着。

张斌说，因为当时银行和法
院多次私下找他协商，让他出面
协调焦某还款，这让他觉得虽然
输了官司，但这钱可以不用他
还，也就没有上诉。

出差去买高铁票
才知成了“老赖”

2015年9月，张斌到火车站
购买去往南昌的高铁票时，得知
因之前的贷款问题，长清区法院
已于当年5月22日将他列入“老
赖”（失信人员）名单，并禁止其
高消费，导致他无法乘坐高铁和
飞机出行。随后，张斌找到将他
列入“老赖”名单的长清区人民
法院执行一庭法官刘兆平，希望
对方能够撤销对他的限制，但未
能如愿。“刘兆平告诉我，法院是
根据一审（2012年4月6日）判决
书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我只有

‘还清’信用社的借款和利息，法
院才会解除我的‘老赖’身份。”
但张斌认为，执行法官不了解本
案案情，他没有考虑到本案的特
殊性，因此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
并不公正。

为尽快摆脱“老赖”身份，今
年年初，张斌再次到济南农商银
行长清支行（于2015年初更为此
名）讨要说法。“银行这次和我对
接的是信贷部的肖鹏。他起初透
露说，自一审判决后，银行一直
在协调焦某尽快还款。按他们内
部规定，系统内的陈年旧账，借款
人可‘打折’偿还，只要还清本金
即可。现在焦某已经还了2万块
钱，还差8万，肖鹏让再等一等。”
张斌说，他此后又多次联系肖鹏
询问此事进展，但对方一直在找
各种理由搪塞他，不肯给出正面
答复。

张斌目前在长清大学城租
了间门头，准备开家店，但受“老
赖”身份的影响，店里的营业执
照一直办不下来。“出门没法坐
高铁和飞机倒是其次，可以开车
去，但营业执照和个人贷款都办
不了，总不能让我无证经营吧？”
张斌坦言，他现在做很多事情都
受限制，全家人最担心的就是女
儿的上学问题，他不想让孩子受
此牵连。“这件事发生至今，虽然
我没有遭受大的经济损失，但目
前情况已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
我希望在今年9月之前银行方面
能给出一个明确说法，否则我将
起诉他们。”张斌说。

本报记者 张帅 董从哲

为调查事情真相，7月13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
来到位于城区中川街与经十西路交会处西北角的济
南农商银行长清支行采访。在银行信贷部，记者找到
了工作人员肖鹏，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与张斌
的说法大相径庭。

在记者说明来意后，肖鹏先从办公桌上一个蓝
色文件夹中取出该案的一审判决书，随后走进旁边
的一间办公室，待了五六分钟。出来后，他告诉记者，
他从今年2月才开始对接张斌协商还款事宜，对于之
前发生的事情，包括“冒名贷款”、案件审理等过程，
他都不是太清楚。

“银行坚持以本案的一审判决书为依据，要求张
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2万多元。按照判决结
果，本案已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在张斌逾期未还
款后，法院将其列入失信人员名单。”肖鹏说，张斌只
有将22万多元的欠款全部还清，银行才会向法院申
请撤销他的“老赖”身份。

同时，肖鹏向齐鲁晚报记者否认了此前曾对张
斌透露过“银行在协调焦某还款”一事，并表示银行
内部也不会存在“陈年旧账可‘打折’偿还”这项规
定。“关于本案的细节，判决书上都写得很详细，张斌
如果还有异议，可以到法院调取本案卷宗，或提起诉
讼。”肖鹏说。

随后，齐鲁晚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长清区人民
法院执行一庭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说，正常情
况下，对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类案件，法院经过审理
作出判决后，在限定期限内，若借款人未履行判决义
务，那么权利人可发布公告向其催款。如果借款人仍
拒绝还款，法院将按照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决书）作
出强制执行，将借款人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只有履行
完全部的判决义务，法院才会解除对借款人的限制。

“对于你所提及的案件我不是太了解，如果借款人对
判决结果有异议，可在判决书规定期限内提出上
诉。”该工作人员说。

对于记者提出的“张斌为何第一时间不知自己
被列为‘老赖’”这一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可能因
为判决文书在送达过程中出了问题，没有及时送达
被执行人。

农商银行：

以以法法院院判判决决为为依依据据

目前，张斌仍在失信人员名

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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